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勃股份”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６
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室主持了恒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５３４，４５３４
末“５”位数 ２７４４１，０７４４１，４７４４１，６７４４１，８７４４１，３７１８８
末“６”位数 ６７６８６１，１７６８６１
末“７”位数 ７５５８９３４，００５８９３４，２５５８９３４，５０５８９３４
末“８”位数 ０７６２３４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恒勃股份Ａ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３，１７３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恒勃
股份Ａ股股票。

发行人：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勃股份”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５８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２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８８．００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６６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１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恒勃控股１号资管计划”）
和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恒勃控股２号资管计划”）。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恒勃控股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６４．２１７６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４８％；恒勃控股２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５．５８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０．９９％。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８８．２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９．８０３６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３．４７％。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２９８．３９６４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８３９．１９６４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６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５９．００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３８％。 战略配
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４９８．１９６４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６，７００．０６２０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４９９．６５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９．５４６４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６２％；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５８．６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３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０．０２６２４１４６１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８１０．７６３３０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８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 锁定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恒勃控股１号资管计划和恒勃控股２号资
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５．６６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１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恒勃控股１号资管计划”）
和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恒勃控股２号资管计划”）。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恒勃控股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６４．２１７６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４８％；恒勃控股２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５．５８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０．９９％。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８８．２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９．８０３６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３．４７％。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２９８．３９６４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

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核查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１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４２，１７６ ２２，８９９，９９６．１６ １２个月

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２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５，８６０ ９，１２３，９６７．６０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５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６日 （Ｔ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５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６６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６３９，５５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
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
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１２１，７１０ ５８．３０％ ９，４０３，２８４ ７０．２０％ ０．０４４３１９３７％
Ｂ类投资者 １，５１７，８４０ ４１．７０％ ３，９９２，１８０ ２９．８０％ ０．０２６３０１７２％

总计 ３，６３９，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９５，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
注：初步配售比例＝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量 ／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3-05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日：2023 年 6 月 5 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数量：9,795 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要求， 本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
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 2023 年 5 月 4 日为首次授予日， 以 5.33 元/股的价格授予 662 名激励对象 9,855 万股限制
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相关事项分别发表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首次授予实际具体情
况如下:

1. 授予日：2023 年 5 月 4 日
2. 授予数量：9,795 万股
3. 授予人数：658 人
4. 授予价格：5.33 元/股
5.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6. 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差异的说明： 鉴于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后，

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有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合计 60 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申请办理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795 万股，涉及激励对象 658 人。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变。

（二） 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 限 制 性 股 票
总数比例

占公司 A 股普通股总
额的比例

朱宏标 财务总监 35 0.30% 0.003%
杨志超 副总裁 35 0.30% 0.003%
周长江 董事会秘书 30 0.26% 0.003%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员工（不超过 655 人） 9,695 83.90% 0.825%
首次授予合计 （不超过 658 人） 9,795 84.77% 0.834%
预留 1,760 15.23% 0.150%
合计 11,555 100.00% 0.984%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
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与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过 72 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批解除限售，每批次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24 个月、36 个月、48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
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首次及预留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34%

首次及预留授予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33%

首次及预留授予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33%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2023 年 5 月 16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20001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3 年 5 月 16 日止，公司已收
到朱宏标等 658 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52,207.35 万元， 其中计入股本
9,79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2,412.35 万元。

截至 2023 午 5 月 16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26,366.14 万元，股本为人民币
1,626,366.14 万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795万股， 于 2023年 6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并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616,571.1425 万股增加至 1,626,366.1425 万股。

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7.99%；本次授予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7.64%。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97,950,000 97,950,000 0.6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6,165,711,425 100% 0 16,165,711,425 99.40%
合计 16,165,711,425 100% 97,950,000 16,263,661,425 1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

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
公积。

公司以授予日 A 股股票市场价格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成
本，并将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董事会已确定首次授予日为 2023 年 5 月 4 日， 以授予日 A 股股票市场价格与授予价格之间
的差额作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成本，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可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
如下表所示：
授 予 数 量 （万
股 ）

总成本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026 年
（万元）

2027 年
（万元）

9,795 72,580.95 17,540.40 26,310.59 18,084.75 8,649.23 1,995.98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费用
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
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
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3-027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52 元
每股派送红股 0.1 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13 － 2023/6/14 2023/6/14 2023/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24 日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25,632,0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052 元（含税）， 每股派送红股 0.1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8,532,867.54 元， 派送红股
112,563,207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238,195,275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13 － 2023/6/14 2023/6/14 2023/6/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规定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
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3）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368 元人民币（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
0.0052 元，每股送红股扣税 0.01 元，共计每股扣税 0.0152 元）。 如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股东，参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税率办法执行。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
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
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
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368 元人
民币（其中，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 0.0052 元， 每股送红股扣税 0.01 元， 共计每股扣税 0.0152
元）， 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
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
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2 元，现金红利及送红股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
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125,632,068 112,563,207 1,238,195,275
1、 A 股 1,125,632,068 112,563,207 1,238,195,275
三、股份总数 1,125,632,068 112,563,207 1,238,195,275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 1,238,195,275 股摊薄计算的 2022 年度每股收益为 0.4699

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可在工作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15520235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ST 贵人 公告编号：临 2023-038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及 6 月 7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及 6 月 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发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年度

审计会计师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1、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泰富金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计划自 2023 年 5 月 4 日起 6 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 1 亿元。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2、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涉及本公司的相关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

点概念事项。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 2023 年 4 月 28 日、5 月 4 日及 5 月 5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股价剔

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股票 2023 年 5 月 8 日、5 月 9 日及 5 月 10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股价剔

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股票 2023 年 5 月 11 日、5 月 12 日及 5 月 15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及 6 月 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2 条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

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在风险警示板交易，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后，公司经营状况不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3-029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6 月 7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人民日报社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6 月 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人民日报社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未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

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6 月 8 日

股票代码：601939���������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崔勇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3 月 20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崔勇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有关监管机构现已核准崔勇先生的任
职资格，崔勇先生正式就任本行执行董事。

崔勇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2）。

本行董事会对崔勇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7 日

股票代码：601939���������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纪志宏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3 月 20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有关监管机构现已核准纪志宏先生
的任职资格，纪志宏先生正式就任本行执行董事。

纪志宏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2）。

本行董事会对纪志宏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7 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H 股代码：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4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汽车产量为 224,413 辆， 同比增长 16.61%， 本年累计产量为 965,357 辆， 同比增长 5.02%；5 月汽车销量为 209,606 辆， 同比增长 14.50%， 本年累计销量为

926,705 辆，同比增长 1.22%。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 销 量（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70,427 49,039 43.61% 261,128 289,413 -9.77% 54,408 47,124 15.46% 229,300 283,427 -19.1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79,233 86,922 -8.85% 371,811 400,588 -7.18% 73,600 83,800 -12.17% 365,600 399,334 -8.4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29,945 33,582 -10.83% 145,019 135,902 6.71% 34,093 29,350 16.16% 146,928 139,916 5.01%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43,214 22,139 95.19% 171,415 75,880 125.90% 44,875 21,056 113.12% 164,205 76,142 115.66%

其他 1,594 758 110.29% 15,984 17,394 -8.11% 2,630 1,731 51.94% 20,672 16,713 23.69%

汽车合计 224,413 192,440 16.61% 965,357 919,177 5.02% 209,606 183,061 14.50% 926,705 915,532 1.22%

其中：新能源汽车 47,800 23,757 101.20% 192,569 86,145 123.54% 50,377 22,411 124.79% 183,767 86,595 112.21%

节能汽车 33,307 41,624 -19.98% 168,218 176,765 -4.84% 41,106 37,244 10.37% 175,121 169,659 3.22%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60,255 67,452 -10.67% 292,395 285,363 2.46% 58,250 65,633 -11.25% 274,052 289,529 -5.35%

产品类别

产 量（辆 ） 销 量（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乘用车 224,407 192,404 16.63% 965,275 919,026 5.03% 209,587 182,966 14.55% 926,540 915,285 1.23%

轿车 102,529 85,566 19.82% 434,540 417,861 3.99% 87,933 82,468 6.63% 408,394 420,312 -2.84%

MPV 23,229 18,420 26.11% 92,613 77,844 18.97% 24,152 16,146 49.59% 104,198 82,811 25.83%

SUV 98,649 88,418 11.57% 438,122 423,321 3.50% 97,502 84,352 15.59% 413,948 412,162 0.43%

商用车 6 36 -83.33% 82 151 -45.70% 19 95 -80.00% 165 247 -33.20%

汽车合计 224,413 192,440 16.61% 965,357 919,177 5.02% 209,606 183,061 14.50% 926,705 915,532 1.22%

注：1. 其他含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等；
2. 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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